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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“精华”与“糟粕”

罗国杰＊

　　〔摘要〕　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既包括优良的美德，也包含腐朽的糟粕，我们 要 用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历 史 唯 物 主

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。概 括 说 来，“三 纲”基 本 上 属 于 腐 朽 和 束 缚

人性的“糟粕”，应当彻底予以否定，而“五 常”则 可 以 视 为 维 护 人 与 人 之 间 和 谐 发 展 的“多 少 带 有 民 主 性 和 革 命

性”的重要纽带，是中华民族传统道 德 中 的 精 华，我 们 要 持 分 析 和“扬 弃”的 态 度。弘 扬 中 华 民 族 的 优 良 传 统 道

德，必须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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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对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继承的基本原则

在大力提倡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古代优

良道德传统的今天，如何对待中华民族传统道德，

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中国传统道

德，正确认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在今天的时代意义

和价值，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。这就是

说，要不要区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“精华”和“糟

粕”？如果回答是肯定的，那么，就应当而且必须明

确区分传统道德的“精华”和“糟粕”的标准，只有确

定了这个区分的“标准”，才能清楚我们所应当继承

和弘扬的“精华”是什么，才能明确我们应当否定和

抛弃哪些“糟粕”。

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正确态度，毛泽

东早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就有明确的说明。他说：

“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，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。

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

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，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

自信心的必 要 条 件；但 是 决 不 能 无 批 评 地 兼 收 并

蓄。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

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

性的东西区别开来。”［１］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，

“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

济发展而来的，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

文化发展而来，因此，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，决

不能割 断 历 史”［１］（７０８）。我 们 对 历 史 的“这 种 尊 重，

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

法的发展，而不是颂古非今，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

毒素。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，主要地不是引导

他们向后看，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”［１］（７０８）。

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话，在今天看来，不 但 有 着

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，而且有着很强的

针对性。

我们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道

德的目的和指归，不是要人们停留在钻研“古代典

籍”和赞赏古代文化的“复古”境遇之中，而是要力

求使我们的提倡和研究有利于当前的新经济、新政

治、新文化和新道德的建设与发展。忽略了新的时

代的要求，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的需要，如果

仅仅停留在读、背“经书”而不能学以致用，如果仅

仅只是 “张扬儒学”和“赞赏”、“崇敬”中 国 古 代 的

经典，是远远不够的。我们必须清醒而坚定地认识

到，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文化、社会主义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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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社会主义经济，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，脱离

马克思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无批判地强调“复

兴儒学”，宣扬“儒学治国”，提倡“复古”和“倒退”，

认为一切古代的道德传统都可以适用于今天，更是

错误的。

二、对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辩证分析

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既包括优良的美德，也包

含腐朽的糟粕，用历史唯物 主 义 的 立 场、观点和方

法，剔除其腐朽性的糟粕，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，发

展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新道德，是弘扬中华民族的

民族精神、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。

在当前，一种值得注意的倾向是，对于 中 国 古

代的传统文 化 和 传 统 道 德，主 张 无 批 评 地 兼 收 并

蓄，反对“批判地继承”，认为提出“批判地继承”就

是要恢复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所实施的“大批判”，就是

要全盘否定中华民族的传统。还有些人认为，古代

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经典、一切礼仪、一切“古训”

都是应当效法的。更有甚者，把古代的“尊孔读经”

和“磕头跪拜”也视为应当继承的精华，妄图把“儒

教”定位为“国教”，其目的就是要以儒家思想为指

导，把儒家思想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价值导向，

最终目的是要把社会主义的中国改变为儒家思想

统治的社会。

诚然，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也是从古

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，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传统

文化和传统道德。但是这种尊重，正像毛泽东同志

所说，只能是给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以一定的科学

的地位，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，而不是颂古

非今，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；对于人民群众和

青年学生，主要地不是引导他们面向古代的传统，

而是要引导他们面向未来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的新

的、有生命力的道德。

三、中华民族道德传统中“精华”与“糟粕”的宏

观判断

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这个

道德体系中，究竟什么是“精华”、什么是“糟粕”呢？

我们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。正如

毛泽东同志所说的，一切“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

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”，就是我们要继承的

“精华”，而所有“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

东西”就是我们应当抛弃的“糟粕”。概括说来，“三

纲”基本 上 属 于 腐 朽 和 束 缚 人 性 的“糟 粕”，而“五

常”则可以视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的“多少

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”的重要纽带，是中华民族传

统道德中的精华。我们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

作标准来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就

可以看到，中国传统道德形成于奴隶社会末期，经

过差不多三千年的发展，已经发展和融合为一个多

层次、多方面的道德体系。我们今天的标准就是，

凡能推动社会进步、有利于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与信

任、更好地调整社会各个利益集团的矛盾、包含着

达到真理的 因 素 的 道 德，就 是 中 华 民 族 道 德 中 的

“精华”；反之，那些阻碍社会进步、压抑人的个性发

展、只是有利于等级制度而增加社会矛盾的道德，

就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“糟粕”。

“三纲”的 思 想 在 中 国 传 统 道 德 中 早 已 存 在。

孔子就曾经说过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话，董

仲舒更进一步提出“三纲”和“六纪”的思想。到了

白虎观会议所形成的“白虎通德论”中，更明确地提

出了“三 纲”和“五 常”的 比 较 系 统 的 原 则 和 规 范。

《白虎通·三纲六纪》中说，“三纲者，何谓也？谓君

臣、父子、夫妇也”，故“《含文嘉》曰：‘君为臣纲，父

为子纲，夫为妻纲’”。

在《白虎通德·情性》中，“五常”被称为人与生

俱来的五种本性：“五常者何谓？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

也。仁者，不忍也，施生爱人也。义 者，宜 也，断 决

得中也。礼者，履也，履道成文 也。智 者，知 也，独

见前闻，不惑于事，见微知著也。信者，诚 也，专 一

不移也。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，得五气以为常，仁

义礼智信也。六情 者，何 谓 也？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

恶谓六情，所以扶成五性。”这样，《白虎通》不仅是

从字 义 上，而 且 是 从 理 论 上、从 人 性 上 来 解 释 仁、

义、礼、智、信的。西汉以后的思想家们，不再称“三

纲五性”，而是一直引用董仲舒的“三纲五常”。

四、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“五常”

“五常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

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道德规范。从历

史发展来看，孔子在特别强调“仁”的同时，还提出

了“智、仁、勇”三达德和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等，孟子

则进一步将其概括为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五种基本

的道德规范。“五常”的思想也就从此成为中国传

统道德的正统模式而流行于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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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的来说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中提倡的“五常”

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，值得我们大力弘扬。

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所

总结、概括和提升的重要道德原则。在长期的封建

社会中，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目的，曾经

给“五常”打上了一定时 期的阶级烙印，但“仁 、义、

礼、智、信 ”作为富有“人民性”的道德信念，在整个

社会上，在广大人民的践行中，依然保持着它调节人

和人之间关系的不可代替的重要道德原则和道德规

范的地位及作用。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，对我们今

天正确调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，有着重要意义。

（一）“仁”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根本要求

“仁”既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原则，也是中国

传统道德价值的核心。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就是说，

一个人的言行只有符合了社会的道德规范，才能做

到仁。“仁”的 最 简 明 扼 要 的 解 释，就 是“仁 者 爱

人”。“仁”就是在社会生活和人与人的相处中，必

须要有对“他人”的一种同情心，要时时处处想到别

人的利益和要求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（《论语·卫

灵公》），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（《论语·雍

也》）。这是一个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基本前提和最高

要求。“仁者人也”，“仁”就是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

人的起码要求，如果在社会生活中，只 顾 自 己 的 私

利，又何以堪称为人？从“仁”的更加广泛的意义来

看，在“仁民”的同时，还要求能从人类扩大到自然界

的一切有生命的物体。因此，“仁民爱物”，就成为中

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中的一个突出特点。

（二）“义”是实施“仁”的重要支撑

“义”有着“正义”、“公正”和“公平”的意义。中

国传统道德强调，能否坚持“公平”、“正义”，是衡量

一个人和一个社会道德水平和道德素质的唯一标

准。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的“义”，主要是指一种整

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，它和“仁”几乎有同等重要

的意义。人的一切行为，都要把是否合乎“义”视为

最根本的要求。孔子说“君子义以为上”（《论 语·

阳货》），又 说“不 义 而 富 且 贵，于 我 如 浮 云”（《论

语·述而》）。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最普遍、最重要、

最直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个人的利益同社

会、同国家、同整体、同他人利益的关系。在人与人

的交往中，要“义以为上”，要“先义后利”。在可以

取或可以不取的情境下，要“以义为准”，要“义然后

取”，要“见利思义”和“见得思义”。不论有多大的

利益，如果不合乎“义”，就应当坚决抛弃。中国传

统道德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必然通晓和明白“义”

的重要，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”

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。在追求和获取个人利益的时

候，更要求人们要“见得思义”。同时，在社会生活

中，要“见 义 勇 为”，反 对“见 义 不 为”和“言 不 及

义”等。

总之，中国传统道德中的“义（正义）”是中国古

代社会所形成的判断人在对待“利”的问题上的一

个重要标准，是判断一个人道德高尚还是道德低下

的一个衡量尺度。在今天的社会中，我们仍然需要

依据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要求来坚

持道义。

（三）“礼”是道德规范的总和

中国素以“文 明 古 国”、“礼 仪 之 邦”而 闻 名 于

世。中国古代的政治家、理论家和思想家们对“礼”

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曾作过深邃而精辟的论

述。管子最早提出，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“四维不

张，国乃灭亡”（《管子·牧民》），他把“礼”列为“四

维之首”。在人的行为中，从始至终，都要符合“礼”

的要求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要“立于礼”和“非礼勿

视，非 礼 勿 听，非 礼 勿 言，非 礼 勿 动”（《论 语·颜

渊》）的 重 要 思 想。在 国 家 的 治 理 上，要“为 国 以

礼”，要把“礼让”作为首要的要求。孔子最著名的

政治、道德和伦理原则，就是要“克己复礼”，他强调

一个人只有不断地克服自己的“私心”，使自己的言

行都能符合“礼”的要求，才能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

人。法律和刑罚固然是必不可少的，但更重要的是

要用“礼”来感化、诱导、教育人们，所以“隆礼重法”

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“治国安邦”的最有效的“治国

之道”。孔子的最著名的治国理论就是“道之以政，

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

格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，把“齐之以礼”提高到“治理国

家”的特殊重要地位。

在“仁”和“礼”的关系上，孔子认为，“仁”是一

个人最高的 道 德 要 求 和 道 德 体 现，是 更 为 重 要 的

“本质”；而“礼”是“仁”所要求的“道德规范”，“礼”

是“仁”的表现。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，

“礼”的主要手段就是“和谐”，因此，在人和人的相

处中，必须坚持“礼之用，和为贵”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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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“智”是识别社会道德中的“善、恶、是、非”

的智慧

一般意义上，“智”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智

慧、知识和才智。但是在中国传统道德中，“智”并

不仅仅是一种“知识”、“技能”和“智慧”，它还有着

特定的道德智慧的意义。它所指的道德智慧是一

种判断“善恶是非”的智慧和能力，是一种善于识别

“善恶是非”的才能，并在辨别“善恶是非”的同时，

将其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之中的智慧，是一种择善去

恶、从善去恶的选择和行为能力。因此，它必然会

带来相应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实践筑就一个有道德

修养和高尚人格的“君子”。古人认为，所谓知，就

是能知道“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”。因此，“智”作为

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“五常”之一，可以说，主要是

指人的判断“善恶是非”的智慧。

中国 古 代 的 思 想 家 们，从 孔 子 开 始，总 是 把

“智”和“仁”联系在一起，并强调如果没有“仁”，就

不可能算是“有智”，如果在行为中，不能选择“仁”，

又怎么可能是“智”？这就是他所说的“择不处仁，

焉智？”又说“未智，焉得仁？”

“智”既是一种道德智慧，也同时有崇尚、赞扬

和鼓励人们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既 要“德 艺 双 馨”，又 要

“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”，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、并能

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人。

（五）“信”，主要是指在人与人的交往中，在社

会生活中，要“诚实守信”，要“信守诺言”，要“诚信

不欺”等

在社会生活中，“信”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，如

果没有诚信，也就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条件。孔子把

“信”列 为 对 学 生 进 行 教 育 的“四 大 科 目”（言、行、

忠、信）和“五大规范”（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）之一，强调

要“言而 有 信”，认 为 只 有“信”才 能 得 到 他 人“信

任”，“信则人任焉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。孔子说：“人

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輗，小车无軏，其何以

行之哉！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这就是说，一个人，如果

失去“信”，就像车子没有轮中的关键部件一样，是

一步也不能行 走 的。孔 子 在 谈 到 统治者怎样才能

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时说，“民无信不立”，如果一个国

家对老百姓不讲诚信，就必然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；

只有对老百姓讲诚信，才能树立起自己的“威信”。

古人认为，在为人处事中，“谨而信”（谨慎和诚

信）、“敬事而信”是最基本的。孟轲把社会中人和

人之间的基本道德规范概括为五个原则，“信”就是

其中之一。这就是他所说的“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

夫妇有别、长 幼 有 序、朋 友 有 信”（《孟 子·滕 文 公

上》）。先秦以后的思想家们，都把“诚”和“信”作为

立身处世的基本道德要求。宋明道学家们赋予了

“诚”更 重 要 的 地 位。周 敦 颐 把“诚”提 到“五 常 之

本，百行之源”（《通书·诚下第二》）的高度。朱熹

说：“诚者，真实无妄之谓，天理之本然也。”（《四书

章句集注·中庸章句》）从上述这些思想家的言论

可以看到，在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，“诚信”占有很

重要的地位。

中华民族所提倡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，从积极

方面 来 看，“仁 者 爱 人”的 思 想 在 今 天 可 以 转 化为

“以人为本”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。“义”的思想包含

着“公平”、“正当”、“正义”和为了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

而不惜牺牲和英勇献身的精神。“礼”的思想包含着

“礼让”、“礼貌”、“礼节”及在人和人的相互关系中遵守

公共生活准则的要求。对于中国古代的“智”，要深刻

认识这个“智慧”、“智力”，“智慧”和“智力”的意义就是

我们今天所说的“德智”，它主要是指识别善恶、择善

祛恶、从善去恶以及扬善抑恶的能力。

这五项基本道德原则，在社会生活中，都 有 着

普遍的意义，这种普遍意义中包含着长久起作用的

因素，如果能予以适应时代需要的扬弃，对当前的

人际关系的改善，必将产生重要的作用。当然，如

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“五常”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

到“五常”的历史局限性。“仁”作为一个有普遍意

义的道德原则，从字面上看，它的确有着“爱所有的

人”的意义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，“仁者爱人”并不

可能“爱一切人”，而是有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的。

“义”不仅有“义以为上”、“先义后利”、“义然后取”

的意义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对于不同

的人来说，“正当”、“正义”、“应当”和“公平”等也是

有不同意义的。至于道德原则“礼”，更有其明确的

区分人的“贵贱尊卑”的意义，在当时的社会中，它

的重要作用不仅仅是要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它

的更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维护社会的等级制度。

在“五常”中，只有“信”是真正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

原则，它强调每一个人的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是平

等的，是相互之间都应当遵守的。因此，我们今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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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传统道 德 的“五 常”，仍 然 要 持 分 析 和 扬 弃 的

态度。

作为仁义礼智信的“五常”，虽然有着时代的局

限，但其中也确实包含着永恒的、普遍的、能长久起

作用的道德生活的重要原则。尽管它在特殊的历

史条件下有着一定时代的限制，但这并不妨碍和影

响它在人类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。

用哲学的语言来说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特殊和一般

的关系。

五、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的“三纲”

所谓“三纲”，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中所说的“君

为臣纲”、“父为子纲”和“夫为妻纲”。它集中体现

了中国社会的“君 权”、“父 权”和“夫 权”的 至 高 无

上，反映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尊卑高低的神圣秩

序，是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给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

所打上的道德烙印。

“三纲”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，在中国

历史上起到了极其有害的作用，甚至可以说，一切

与“三纲”相联系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，都是中国

传统道德的糟粕。尤其是宋明时期，“三纲”更是得

到统治阶级的过度强化。

“三纲”的第一纲，就是“君为臣纲”，在理学家

们不断拔高的情况下，“君为臣纲”就是君主有至高

无上的“权力”，“君权”是神授的，是任何人在任何

时候都不可违反的。因此，“天下无不是的君”，“君

叫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，把君主的权力抬高到无以复

加的程度。

“三纲”的第二纲，就是“父为子纲”。宋明道学

家罗仲素在论述父子关系时，就明确地提出“天下无

不是的父母”，把父权上升到仅仅次于君主的权力。

“三纲”的第三纲，就 是“夫 为 妻 纲”。对 于“夫

权”的严格要求，更成为束缚妇女的永远也不可解

脱的绳索，他们认为，对于妇女来说，不论是“订婚”

还是“已婚”，只要丈夫死去，她就应当永远“守寡”，

终生不能 再 嫁。当 有 人 问 及“或 有 孤 孀 贫 穷 无 托

者，可再嫁否？”道学家的回答说：“只是后世怕寒饿

死，固有是说。然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 大。”（《近

思录·家道》）这就是说，对于一个死去了丈夫的女

人，对她来说，饿死是微不足道的，只有失去了所谓

妇女的贞节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在这样的气氛中，在这种道德要求下，君对臣、

父对子、夫对妇有着绝对的权力，而臣、子和妇，则

只有服从的义务。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

中，在道德建设和道德生活中，“三纲”严重地束缚

着大多数人的道德独立性，压抑着人的道德自觉，

束缚着人的道德自由，把大多数人都应享有的道德

权利从 根 本 上 否 定 掉 了。因 此，我 们 可 以 说，“三

纲”是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糟粕，在今天应当彻底予

以否定。值得指出的是，直到今天，一些人仍然无

批判地全面肯定孔子的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

观点，认为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的观点“富有前

瞻性、针对性、科 学 性、指导性和永恒性”，“只有疯

子才会说‘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’糟得很”，一些人

极力宣扬“孔子‘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’思想内涵中

并没有束缚人、禁锢人、压迫人、捆绑人之类的封建

等级观念”等，这 种 以 各 种 形 式 和 各 种 理 论 为“复

古”、“崇古”的思想辩护的观点，是应当加以批判的。

六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优良道

德传统，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

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优

良传统道德的核心，因此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

统道德，必须同弘扬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

起来。要深刻认识和总体把握中国传统道德中的

为国家、为整体、为民族、为社会的价值导向，团结

全国各族人民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的

贡献。当前，在社会上出现了某些道德扭曲、道德

沉沦和道德沦丧的现象，值得我们重视。对于这些

现象，要进行全面的分析，要用社会主义的道德理

想和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的强大舆论氛围和综合治

理措施逐步予以改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些人企图

以“复兴儒学”和用儒家道德来挽救当前的道德扭

曲，有些人还主张将儒教改为国教，使儒教国家化，

盲目提倡小孩要从小读经等，这些思想是一种变相

的“复古”和倒退的思想，是极为有害的。一些人认

为“西方文明盛极而衰，现在已经没落了”，要用儒

家思想代替“西方文明”也是片面的，代替“西方文

明”的不可能是儒家的思想，它只能是社会主义的

新文化和新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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